
附件三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場地租借管理要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租借收費標準表 

項
次 

場地名稱 編號 
面積 
（坪） 

租金 
（元/4hr） 

行政 
管理費 
（元） 

場地 
維護費 
（元） 

使用費 
（元/4小時） 

備註 

1 一般教室 C105 16.70 3,200 500 500 4200元 可容納 40人 

2 一般教室 C106 21.78 3,200 500 500 4200元 可容納 55人 

3 一般教室 C204 24.23 4,000 500 500 5000元 可容納 40人 

4 一般教室 C205 24.23 4,000 500 500 5000元 可容納 55人 

5 一般教室 C206 24.23 4,000 500 500 5000元 可容納 55人 

6 一般教室 C207 24.23 4,000 500 500 5000元 可容納 55人 

7 一般教室 C302 22.32 4,000 500 500 5000元 可容納 40人 

8 一般教室 C303 22.32 4,000 500 500 5000元 可容納 50人 

9 一般教室 C304 22.32 4,000 500 500 5000元 可容納 55人 

10 階梯教室 C104 33.40 6,000 500 1000 7500元 76 人座椅 

11 
創意身心
主題教學
空間 

C401 28.46 6,000 500 1500 8000元 
地板教室需脫
鞋使用 

12 優質大班
教室 

C402 30.49 6,000 500 1000 7500元 可容納 90人 

13 優質大班
教室 

C403 30.49 6,000 500 1000 7500元 可容納 90人 

14 接待室/ 
學學英語 

C404 7.37 2,000 500 500 3000元 
附 1張圓桌與 4
張手扶椅 

15 
禪意對話
空間 

一樓開
放空間 

 2,500 500 500 3500元 開放空間 

備註： 

一、 收費時段：各場地收費時間以每 4小時為一個時段計收費用，超過申請使用時間 1小時

內計收 50％費用，超過 1小時不滿 4小時仍以 4小時計，惟次一時段已有人租

借時，不得延長使用。 

二、 使用費：包含租金、行政管理費及場地維護費。 

三、 水電費：一般照明用電已包含於場地維護費，如有特殊用電需求，應考量整體電路負載

狀況，不予同意使用或另收電費成本；如有符合免費使用條件者，考量使用者

付費原則，得酌收水電成本。水電成本之收取每時段不得少於應收總費用 12

％。 

四、 其他費用：配合借用單位之需求額外所需之人力支出，將依本校相關經費支給標準核

計，如加班費、工讀金或其他。 

 


